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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評鑑

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項 

目 

一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一) 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學士班與碩士班合開的課程，或碩

士班與博士班合開的課程，在課程

大綱中難以區分對於不同級別學生

之要求，亦未有效區隔兩者的差異

性。 

 

 

2. 學士班所培養的核心能力其中一項

為「具備人文精神與世界觀」，實地

訪評資料中亦提及該系外語能力之

培養有待加強，然並未針對此二點

開設相關課程。 

 

 

 

 

 

 

 

 

【共同部分】 

1.本校鼓勵大碩、博碩合開課程。其

課綱為全校一體適用，且需完整呈

現。要求在「課程大綱」中區別對不

同級別學生之要求，確有其難處。經

查台大、政大、成大等校歷史系之合

開課程，亦均未見有「課綱分級」之

書寫。 

2.培養學生「具備人文精神與世界

觀」，與外語能力是否有必然關係？或

可再商榷。且委員指陳本系並未針對

此開設課程。本系師長咸以為「具備

人文精神與世界觀」，原本就可在各個

不同課程中予以培養。再者，委員指

出本系訪評資料提及學生外語能力可

再加強，事實上本系經由自省後已經

在加強。包括：本系已在 99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99.10.08)制訂學士班、

碩士、博士班學生外語能力畢業檢核

標準，確保學生外語能力之提升（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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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本系「自評報告」附件 5-6-1）；其

次，相關外語課程除校方開設各種語

言課程之外，本系亦有「日本史學名

著選讀」、「西洋史學名著選讀」；其他

教師也經常使用外語教材。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二) 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針對跨班制合開之課程，加以區

隔各級的學級目標，並在課程大綱

上明確提出不同的課程要求，以達

成培養各級核心能力的目標。尤其

需注意碩、博士班的區別，前者以

對所研究專題之文獻回顧整理及批

評為主；後者則開發新議題，進行

原創而有深度之研究，宜基於此區

隔向學生提出不同的課程要求。 

 

【共同部分】 

1.本校鼓勵大碩、博碩合開課程。查

目前國內並無訂定各級「學級目標」。

台大、成大、政大等校歷史系跨班制

合開之課程，亦均未見有「課綱分級」

之書寫。惟本系教師在博碩合開課程

中，對於博、碩士班研究生之課業要

求，原本就有分別不同要求之規定。

 

 

 

項 

目 

二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一) 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教師大多能設計靈活的教材或

利用多元方式進行教學，雖能激發

學生學習的興趣和啟發學生獨立思

考的能力，然未看到培養或鼓勵學

生主(自)動學習之相關機制。 

 

 

 

【共同部分】 

1.委員所指陳第 1 點意見，認為本系

「未看到培養或鼓勵學生主(自)動學

習之相關機制」，但委員在項目三「現

況描述與特色」亦指出：「該系博士班

除平時會向指導教授請益外，尚自組

讀書會，呈現自主的讀書風氣」，二者

顯有矛盾。事實上，本系自主性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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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系部分課程仍為學年必修課，有

待考量與調整。 

會，不僅博士班；碩士班與學士班均

有自主讀書會。（以下尚有回覆） 

3.本校已於 101 年 3 月 28 日(三)經本

校第三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全校均

已改成學期課。評鑑當日已向委員報

告。本學期即已全部沒有學年課。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二) 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設計與實施鼓勵或培養學生主

(自)動學習的相關機制，以達到學

生更好的學習成效。 

 

 

 

 

 

 

 

 

 

 

 

 

 

 

 

【共同部分】 

1.委員所指陳希望本系鼓勵學生主

（自）動學習。查本系於接獲「101

年度系所評鑑自評報告書書面審查待

釐清問題」中第 3-2 項，曾問及：「自

評報告 p.34：目前 3 種型態的研究生

讀書會進行的有幾個？」當時回覆如

下：（1）由指導教授與研究生共同組

成的讀書會：包括林○○老師、陳○

○老師……等；（2）研究生讀書會：

博士生張○○、碩士生林○○、趙○

○同學均各有組成自發性讀書會；（3）

「跨校性的滿文讀書會」，原由本系研

究生鹿○○和台大研究生共同發起，

已進行一年多。惟鹿同學因身罹重

病，目前暫時停止運作，經詢問後，

將俟其完全康復後恢復舉行。」又查

當時待釐清問題只涉及「研究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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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對學生學習採多元評量之方式給

分，包括期中、期末考、口頭或書

面報告、課堂討論或出席狀況等，

以求客觀與公正。 

 

 

 

 

 

 

3. 宜考量將學年必修課調整為三學分

的學期課，並邀請有相關專長的教

師輪流或共同講授必修課程。 

未回覆學士班部分。今一併敬覆如

下：本系學士班亦有自主讀書會，包

括：陳○○老師指導學生「資治通鑑

讀書會」、「影視史學讀書會」；石○○

老師指導學生「史記讀書會」；本系學

會另有「常態性讀書會」，由學術股負

責，定期邀請系上師長輪流擔任指導

教師。 

2.委員指陳「學生學習宜採多元評量」

等高見， 惟委員於本項「現況描述與

特色」亦已指出「該系教師之學習評

量方式除期中、期末筆試外，亦有讀

書心得與專題研究報告，此外，更採

用口頭報告與電腦軟體實作等方式進

行學生學習評量，機制良好」；又本系

「自評報告」第 24、25 頁均有相關陳

述。可見本系在學生學習方面本已採

取「多元評量」等作法。 

3.本校已於 101 年 3 月 28 日(三)經本

校第三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全校均

已改成學期課。 

項 

目 

三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一) 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導師的設置人數與師生輔導時

間，均稍嫌不足。 

 

【共同部分】 

1.委員指陳關於本系「導師的設置人

數與師生輔導時間，均稍嫌不足」，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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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事實不符，謹敬覆如下：本系學士

班導師設置一班兩位導師、師生輔導

及個別老師的「晤談時間」均依學校

規定辦理，今再說明如下： 

（1）本校有關導師配置，以學生人數

每 50 人為配置 1 名導師為基準，各系

得依實際需要分置 2 位導師共同輔

導。導師人數配置標準:依據本校導師

制實施細則第二條規定輔導學生之編

組，依下列原則辦理：「一、院、系、

所置主任導師一名。（2）學士班以班

為單位，每班置導師一人為原則；置

二人時，其導師鐘點時數均分；大學

部每班超過五十人時，得增置導師一

人。（3）博碩士班置導師一人，置二

人時，其導師鐘點時數均分；如研究

生總數每超過五十人時，得增置導師

一人，以此累計。」導師輔導學生之

規定每學期共計 36 小時，依據導師制

施行細則第六條規定：「一、各系所每

班每週應至少安排二小時之導師時

間、或班級活動時間，並列入課程表

送教務處課務組公告實施。二、導師

輔導學生可透過班會、座談、討論、

參觀、訪問、競技、休閒、交誼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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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課程地圖中之部分課程須與實際開

設情形符實。 

 

 

 

 

 

 

 

 

 

 

【學士班部分】 

1.該系對於學士班學生在語言能力與

跨學科能力的要求，稍嫌不足。 

 

 

 

 

元化活動方式實施，或利用晤談等方

式進行個別輔導」，無論是導師輔導時

數及輔導方式可謂多元，各班導師之

安排與輔導時間由各系依實際狀況調

整。 

以上說明，敬請委員諒察！ 

4.委員指陳本系「課程地圖中之部分

課程須與實際開設情形符實」，查「課

程地圖」為本系對於學生自入學至畢

業之完整規劃，自應具體呈現，以彰

顯本系教育目標之落實措施。「課程地

圖」本是理念之概括，並非可以按圖

索驥之索引，特別是每年開課情形亦

不盡相同，如何能兼及「課程與實際

開設情形符實」？但大致上而言，本

系地圖中之「課程架構」本來就具體

反應現狀。 

 

【學士班部分】 

1.委員指陳本系「對於學士班學生在

語言能力與跨學科能力的要求，稍嫌

不足」。本系業已在 99 學年度第 1 次

系務會議(99.10.08)制訂學士班、碩

士、博士班學生外語能力畢業檢核標

準。（參看本系「自評報告」附件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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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系合作推動「應用史學學分學程」

時，需注意「歷史學」與其他學科之角

色關係。 

3.教師、在校生與畢業校友都對此學程

持正面與肯定的態度，然該學程分成六

大領域，涵蓋面廣博，易造成師資分散

或聘任不易，影響其教學效果，有待廣

加討論，重新聚焦。 

4.史學應用課程如多媒體產業等，較缺

乏有實務經驗之授課教師。 

 

【碩士班部分】 

1.該系每周四定期舉辦學術會議的立

意與設計均佳，然學生出席意願與參與

度有待提升。 

 

 

 

 

 

 

 

2.對於碩士班學生的外語力，有待規定

本系所規劃「應史學程」，即強調「跨

學科能力」。 

2.委員所指陳第 2.3.4 點均與「應史學

程」有關。本系學程並非「學位學程」，

而是「學分學程」，並不屬於本次評鑑

範圍。委員指陳對於本系「應史學程」

發展之高見，本系原本就在檢討改善

中，但終究不是本次評鑑範圍。敬請

委員諒察！ 

 

 

 

 

【碩士班部分】 

1.委員指陳本系「該系每周四定期舉

辦學術會議的立意與設計均佳，然學

生出席意願與參與度有待提升」。查本

系週四下午「研究生講座」，深獲學生

喜愛與肯定，平均出席率均在 8 成左

右（某些場次甚且爆滿）。委員所言顯

與事實不符。似不應將個別學生在晤

談時的反應擴大為本系研究生的普遍

心態。此說顯然打擊本系努力提升學

術活動之用心。 

2.委員指陳本系「對於碩士班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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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為畢業門檻。 

 

 

 

 

【博士班部分】 

1.該系博士班學生申請國科會、中研

院、教育部等國際交流獎助學金或參與

國際學術交流者，稍嫌不足。 

 

 

 

 

 

 

 

 

2.對於外語能力的要求及規範須要確

實的制訂與執行。 

外語力，有待規定設為畢業門檻」。查

本系研究生畢業外語能力已列入畢業

檢定門檻規定，參看本系「自評報告」

附件 5-6-1。以上說法顯與事實不符。

 

【博士班部分】 

1.委員指陳本系「博士班學生申請國

科會、中研院、教育部等國際交流獎

助學金或參與國際學術交流者，稍嫌

不足」。查本系博士班每年均有研究生

申請該系博士班學生申請國科會、中

研院、教育部等國際交流獎助學金或

參與國際學術交流者（參看本系「自

評報告」第 49-50 頁），評鑑當日，委

員們對於本系研究生學術表現多所肯

定，不知為何反在「報告書」中表示

「稍嫌不足」？此說顯與事實不符。

2.委員指陳本系博士班「對於外語能

力的要求及規範須要確實的制訂與執

行」。查本系研究生畢業外語能力已列

入畢業檢定門檻規定，參看本系「自

評報告」附件 5-6-1。以上說法顯與事

實不符。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二) 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共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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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修正事項 1.宜增加導師人數與師生間的聯繫，除

能給予生活上的關切，在學生生涯規劃

選課上，更能提供充分的協助。 

2.宜擴大與臺灣史研究所之合作機

制，以豐富臺灣史的課程內容。 

 

 

4.宜因應授課教師的變動隨時修正課

程地圖，以符實際開課情形。 

 

 

 

 

5.宜增加訓練學生閱讀外文史料，以強

化其外文能力。 

 

【學士班部分】 

1.宜鼓勵學生進行跨系選課，以培養跨

學科能力，且宜再提升外語能力之基本

要求，以因應時代需求。 

 

2.宜擴大規劃應用史學學分學程，且同

時以「歷史學」為主、其它學科為輔的

模式開課。 

3.且重新聚焦應用史學學分學程之領

1.本系導師人數已依學校規定辦理；

師生聯繫密切，均已詳見本系「自評

報告」，本項意見顯與事實不符。 

2.本系目前已與台灣史研究所密切合

作；同時亦聘任中研院教師（康○教

授），強化本系台灣史課程（台灣民間

宗教發展史）。 

4.「課程地圖」本是理念之概括，並

非可以按圖索驥之索引，特別是每年

開課情形亦不盡相同，如何能兼及「課

程與實際開設情形符實」？但大致上

而言，本系地圖中之「課程架構」本

來就具體反應現狀。 

5.本系授課教師原本就多有使用外文

史料以強化學生外文能力者。 

 

【學士班部分】 

1.本系原本就鼓勵學生跨系選課，學

生亦能自主學習，選擇跨系課程。外

語能力已在 100 年列入本系畢業門

檻。 

2.第 2.3.4 點均與「應史學分學程」有

關，本系均持續改善中。惟「學分學

程」並不屬於本次評鑑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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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且定期與學生進行公聴會形式討

論，以取學生意見，並評估該系與校內

其他科系最能共同發揮與配合的專

長，相互結合。 

4.宜考慮增聘「技術級教師」，提供學

生實務經驗的訓練，讓史學的致用目

的，得以有現代化的效能。 

 

【碩士班部分】 

1. 宜鼓勵學生參加學術討論會，若為

書報討論或計畫論文之發表會議，

可考量建立出席的考核制度。 

 

 

 

2. 宜對外語能力有明確規定，全面提

升學生之外語能力，以適應國際化

需求。 

 

【博士班部分】 

1. 宜多鼓勵學生申請國科會、中研

院、教育部等國際交流獎助學金，

並多參與國際學術交流。 

 

 

 

 

 

 

 

 

 

 

【碩士班部分】 

1.委員本項建議均為本系早已著手進

行之工作。本系研究生畢業前必須填

寫「研究生學術審核表」，詳細填寫所

參與之「學術活動」，以作為考核之依

據。資料詳見「自評報告」之「附件

3-3-6」。本項建議顯與事實不符。 

2.本系研究生外語能力已列入畢業門

檻。本項建議顯與事實不符。參看本

系「自評報告」附件 5-6-1。 

 

【博士班部分】 

1.委員建議本系博士班學生宜多「申

請國科會、中研院、教育部等國際交

流獎助學金，並多參與國際學術交

流。」經查（1）本校國際處每學期皆

就赴外研習獎補助及交流研修訊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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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確實執行與落實外語能力，以利

學術增能與國際交流。 

過公告、發函、個別轉知、辦理說明

會等多元方式加強校內宣傳。本系近

五年亦多有申請中華發展基金會獎學

金赴大陸進行相關領域研究交流，共

計 2 人次。近五年教育部學海築夢獎

學金本系亦有 2 人；本校校內赴外獎

學金計翻譯所 13 人、歷史系 3 人。（2）

本系博士生近五年榮獲研究計畫獎

助，另參看「自評報告」頁 49～50「表

4-4-2」。 

2.本系研究生外語能力已列入畢業門

檻。本項建議顯與事實不符。參看本

系「自評報告」附件 5-6-1。 

項 

目 

四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一) 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教師除了教學備課之外，須要更多

專注的學術研究時間，然該系未見

設有副教授休假研究的制度。 

 

 

【共同部分】 

1.委員指陳本系「未見設有副教授休

假研究的制度」，該項制度屬於校級

措施，非本系所能「改善」。查本校

教授休假研究辦法所稱教授，係指經

教育部審查合格之本校專任教授。另

查各國立大學所訂定之教師休假研

究規定，亦幾乎均係以教授等級為申

請資格。然為提昇本校學術研究水

準，本校教師尚可依本校教師出國講

學、研究或進修辦法等相關規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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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多元管道由系所推薦或教師自

行申請方式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

（1）系（科、所及學位學程）發展需

要推薦或指派。（2）申請國科會或其

他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補助。（3）

與本校訂有學術合作協議書之外國大

學或學術機構進行學術交流。（4）選

送教師赴國外頂尖大學訪問、進修或

參與研究。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二) 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視實際情形評估考量，訂定副教

授休假研究的制度，以因應當前學

術快速發展，支援該系教師在學術

市場的競爭力。 

 

【共同部分】 

1.「訂定副教授休假研究制度」，並非

系所權限。 

 

 

 

項 

目 

五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一) 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以培育國內中學歷史師資為

主要培養場所為特色，長期以來，負責

培育國家中學師資。自教育部在十多年

前開放師資培育多元化政策後，該系面

臨轉型問題，在外在環境的衝擊下，原

先的特色逐漸淡化與模糊。為因應此一

轉型，該系乃推出「應用史學學分學

程」。 

 

【共同部分】 

委員「評鑑報告書」兩度形容本系原

先特色「逐漸淡化與模糊」（參見報告

書第 4 頁和第 10 頁），讓本系師長咸

感困惑難解。五年前本系接受第一週

期評鑑，當時評鑑委員要求本系需因

應大環境變遷，朝向「多元化方向」

發展，不應只著重「師資培育」特色。

近五年來，本系業已朝向當時委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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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系針對畢業生進行生涯發展追

蹤，目前透過系辦公室與配合該校「教

育研究與評鑑中心」、「師培處就業輔導

組」、「公關室校友服務組」等單位，建

立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之機制，並據以

做為檢討教育目標之依據。 

  該系自 95 年起開始函寄「系友現

狀調查問卷」，追蹤自 92 年度起學士班

與碩、博士班之畢業系友現況，以建立

系友追蹤聯繫之管道，做為改善課程結

構與調整發展方向之重要參考。問卷之

內容分為：「基本資料」、「現狀」、「就

業狀況」、「目前就業是符合所學專

長」、「是否知道目前母校所提供的就業

資訊管道」、「是否需要母校提供就業資

訊或協助」及「建議事項」等七項。然

由於回收率過低，乃改以該系行政人員

透過電話聯繫，將問卷改採口頭詢問方

式進行電話訪談，以取得較為理想的回

覆率，讓該系能夠更確實掌握系友們的

實際動態。 

建議而努力調整方向。惟本次評鑑，

委員卻又質疑本系「原先的特色逐漸

淡化與模糊」。委員高見，確實令本系

同仁感到困惑而難以適從。特此補充

說明。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二) 待改善事項 

【博士班部分】 

1. 該系博士班畢業生就業追蹤資料

建置有所不足。 

 

【博士班部分】 

1.本系針對民國 92年以前和以後博士

班畢業生流向，均早已建置完整檔案

 

附件 5-1 台師大歷史系歷

年研究所畢業生流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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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並分見於本系「自評報告書」

第 52-59 頁。（另參附件 5-1）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三) 建議事項 

【博士班部分】 

1. 宜儘速建置博士班畢業生就業追

蹤資料檔，以確實掌握畢業生動

態。 

 

【博士班部分】 

1.本系針對民國 92年以前和以後博士

班畢業生流向，均早已建置完整檔案

資料。每位研究生流向均確實掌握中

（參看附件 5-1）。 

 

附件 5-1 台師大歷史系歷

年研究所畢業生流向調查 

（本表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 

※因應個資法，本會將部分資訊以○取代 


